
证券简称：铜陵有色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３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１７

转债代码：

１２６６３０

转债简称：铜陵转债

铜陵有色金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铜陵转债”赎回结果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

铜陵有色金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

发行字［

２０１０

］

８８６

号文核准，于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１５

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发行总额为

２０

亿元的可转换公司债

券（以下简称“铜陵转债”），代码为

１２６６３０

，并于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６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铜陵转债”

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７

日起可转换为公司发行的

Ａ

股股票（股票简称“铜陵有色”，代码

０００６３０

）。

公司股票自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７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１

连续

２０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格不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

１３０％

，根据本公司《铜陵有色金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募集说

明书》”）的约定，已触发可转债的提前赎回条款。经本公司六届十一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行

使“铜陵转债”赎回条款的议案》，公司董事会决定行使“铜陵转债”的提前赎回权，全部赎回截至赎回日

（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４

日）尚未转股的“铜陵转债”。公司分别于

２０１０

年

２

月

２４

日、

２５

日、

２６

日、

３

月

１７

日、

１８

日、

１９

日

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上刊登赎回公告

６

次，通知“铜陵转债”持有人本次赎回的相

关事项。

“铜陵转债”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４

日起停止交易和转股，未转股的“铜陵转债”全部冻结，公司将按

１０３

元

／

张（含当期利息）的价格赎回在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３

日收市后未转股的全部“铜陵转债”。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供的数据，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３

日， 尚有

４

，

７８５

，

７００

元的“铜陵转债”未转股，本次赎回数量为

４７

，

８５７

张，公司共计支付赎回款

４

，

９２６

，

６７６．３７

元。

公司本次赎回的“铜陵转债”

４

，

７８５

，

７００

元，仅占“铜陵转债”发行总额

２０

亿元的

０．２３９％

，“铜陵转债”

的赎回影响公司筹资活动现金流出

４

，

９２６

，

６７６．３７

元，未对公司资金使用造成影响。

“铜陵转债”转股后，公司总股本由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

１

，

２９４

，

３６２

，

１０９

股增至

１

，

４２１

，

６０６

，

７０７

股，增

加了公司自有资本，提高了公司抗风险能力；同时，由于股本增加，对公司每股收益有所摊薄。

单位：股

项目
变动前

（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可转债

转股数
变动后

（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１

日
）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有限售条件股
份 ２８

，

４９１ ０．００２ ０ ２８

，

４９１ ０．００２

无限售条件股
份 １

，

２９４

，

３３３

，

６１８ ９９．９９８ １２７

，

２４４

，

５９８ １

，

４２１

，

５７８

，

２１６ ９９．９９８％

合计
１

，

２９４

，

３６２

，

１０９ １００％ １２７

，

２４４

，

５９８ １

，

４２１

，

６０６

，

７０７ １００％

特此公告。

铜陵有色金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

证券简称：铜陵有色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３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１８

转债代码：

１２６６３０

转债简称：铜陵转债

铜陵有色金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铜陵转债”摘牌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

铜陵有色金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发

行字［

２０１０

］

８８６

号文核准，于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１５

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发行总额为

２０

亿元的可转换公司债券

（以下简称“铜陵转债”），代码为

１２６６３０

，并于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６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铜陵转债”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７

日起可转换为公司发行的

Ａ

股股票（股票简称“铜陵有色”，代码

０００６３０

）。

公司股票自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７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１

连续

２０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格不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

１３０％

，根据本公司《铜陵有色金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募集说

明书》”）的约定，已触发可转债的提前赎回条款。经本公司六届十一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行

使“铜陵转债”赎回条款的议案》，公司董事会决定行使“铜陵转债”的提前赎回权，全部赎回截至赎回日

（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４

日）尚未转股的“铜陵转债”。公司分别于

２０１０

年

２

月

２４

日、

２５

日、

２６

日、

３

月

１７

日、

１８

日、

１９

日

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上刊登赎回公告

６

次，通知“铜陵转债”持有人本次赎回的相

关事项。

“铜陵转债”自赎回日（即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４

日）起停止交易和转股，未转股的“铜陵转债”全部冻结，公司

将按

１０３

元

／

张（含当期利息）的价格赎回在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３

日收市后未转股的全部“铜陵转债”

４７

，

８５７

张，至

此，已无“铜陵转债”继续流通或交易，“铜陵转债”于

４

月

１

日摘牌。

特此公告。

铜陵有色金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４７

证券简称：壹桥苗业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

—

０１４

大连壹桥海洋苗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特别提示：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

一、会议召开情况

１

、召开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１

日（星期四）上午

９

：

３０

时

２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４

日（星期四）

３

、会议召开地点：公司会议室

地址：大连市沙河口区会展路

１１５

号百年汇

Ａ

座

７０６

室；

４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５

、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刘德群先生

６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表决

７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之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股东代表及股东代理人共计

８

名，代表股份

４０

，

７２０

，

０００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６０．７８％

。公司全体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见证律师和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

议。

三、审议议案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记名投票表决方式表决，审议通过如下议案：

１

、 审议通过《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本议案采用累积投票制，表决情况如下：

１．１

选举刘德群先生担任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

获得的选举票数

４０

，

７２０

，

０００

股，占 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１００％

。

１．２

选举徐玉岩先生担任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

获得的选举票数

４０

，

７２０

，

０００

股，占 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１００％

。

１．３

选举宋晓辉先生担任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

获得的选举票数

４０

，

７２０

，

０００

股，占 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１００％

。

１．４

选举刘晓庆女士担任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

获得的选举票数

４０

，

７２０

，

０００

股，占 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１００％

。

１．５

选举韩海鸥先生担任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获得的选举票数

４０

，

７２０

，

０００

股，占 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１００％

。

１．６

选举林毅先生担任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获得的选举票数

４０

，

７２０

，

０００

股，占 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１００％

。

１．７

选举张丽女士担任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获得的选举票数

４０

，

７２０

，

０００

股，占 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１００％

。

２

、审议通过《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本议案采用累积投票制，表决情况如下：

２．１

选举吴忠馨先生担任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监事

获得的选举票数

４０

，

７２０

，

０００

股，占 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１００％

。

２．２

选举刘永辉先生担任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监事

获得的选举票数

４０

，

７２０

，

０００

股，占 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１００％

。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２

日，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王绮女士为公司第二届职工代表监事。上述二名股东代表监

事与该职工代表监事共同组成本公司第二届监事会，任期三年。

３

、审议通过了《关于增加公司经营范围的议案》。

赞成

４０

，

７２０

，

０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

０％

；弃权

０

股，占

０ ％

。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１

、律师事务所名称：国浩律师集团（上海）事务所

２

、律师名称：许航、王琛

３

、结论性意见：

通过现场见证，本所律师确认，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出席会议的人员及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具有合法有效的资格，表决程序和结果真实、合法、

有效。

五、备查文件

１

、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２

、国浩律师集团（上海）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大连壹桥海洋苗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四月一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４７

证券简称：壹桥苗业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

—

０１５

大连壹桥海洋苗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大连壹桥海洋苗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第二届董

事会成员。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提名的董事候选人全部当选。第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１

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会议通知于

３

月

２１

日通过专人送出、邮件、传真、电话等方式送达全

体董事、监事候选人和拟聘任高级管理人员。本次会议由刘德群先生主持，应参加会议董事

７

人，实际参加

会议董事

７

人。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选举刘德群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任期相同，任期三年，简历详见附

件。

表决结果：赞成票

７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二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及主任委员的议案 》

根据《上市公司治理准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公司章程》及各

专门委员会工作制度等有关规定，董事会选举产生了第二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及主任委员，具体

如下：

１

、董事会战略委员会：

主任委员：刘德群先生

委 员：刘晓庆女士、徐玉岩先生、宋晓辉先生、林毅先生。

２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主任委员：张丽女士

委 员：刘晓庆女士、韩海鸥先生。

３

、董事会提名委员会：

主任委员：韩海鸥先生

委 员：刘德群先生、林毅先生

４

、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主任委员：林毅先生

委 员：宋晓辉先生、张丽女士

上述各专门委员会委员、主任委员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任期相同，任期三年，简历详见附件。

表决结果：赞成票

７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三、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根据董事会提名委员提名聘任：

刘德群先生为公司总经理；

徐玉岩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生产经营总监；

宋晓辉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财务总监；

林春霖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

杨殿敏先生为公司技术总监；

上述高级管理人员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任期相同，任期三年，简历详见附件。

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内容详见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

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

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公告。

表决结果：赞成票

７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四、审议通过《关于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的议案》

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结合行业薪酬情况及公司实际情况， 制定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标准如

下：

姓名 职务 年薪
（

税前
）

刘德群 总经理
８４０

，

０００

徐玉岩 副总经理
、

生产经营总监
１８０

，

０００

宋晓辉 副总经理
、

财务总监
１８０

，

０００

林春霖 副总经理
、

董事会秘书
１２０

，

０００

杨殿敏 技术总监
１２０

，

０００

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内容详见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

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

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公告。

表决结果：赞成票

７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五、审议通过《年报信息披露重大差错责任追究制度》

内容详见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

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公告。

表决结果：赞成票

７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特此公告

大连壹桥海洋苗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四月一日

附件：

刘德群：男，中国国籍，出生于

１９６５

年，大学学历。

１９９５

至

１９９７

任东亮村对虾育苗场场长，

１９９７

年至

２００１

年任东亮村村民委员会主任，

２００１

年至

２００３

年任大连壹桥海产有限公司总经理，

２００４

年至

２００７

年任

大连壹桥企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瓦房店市炮台镇鲍鱼岛村党总支书记。

２００４

年、

２００５

年、

２００６

年连续

三年被评为大连市劳动模范，

２００５

年被评为辽宁省特级模范，

２００８

年被中国渔业协会评为“当代中国渔业

企业领军人物”。现任大连壹桥海洋苗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刘德群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与持股

５％

以上股东刘晓庆为父女关系。与本公司其他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持有本公司股票

３２

，

５００

，

０００

股，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

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刘晓庆：女，中国国籍，出生于

１９８７

年，大专学历。现任大连壹桥海洋苗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销售部

经理。

刘晓庆与本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本公司

５％

以上股份的股东刘德群为父女关系。与本公

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持有本公司股票

７

，

３８０

，

０００

股，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

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徐玉岩：男，中国国籍，出生于

１９６９

年，大专学历。

１９８６

年至

２００１

年历任瓦房店市邓屯砖厂保管员、采

购员、后勤副厂长、厂长，

２００１

年至

２００８

年历任公司副厂长、副总经理。现任大连壹桥海洋苗业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副总经理兼生产经营总监。

徐玉岩与本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本公司

５％

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持有本公司股票

４０５

，

０００

股。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

证券交易所惩戒。

宋晓辉：男，中国国籍，出生于

１９６７

年，本科学历，会计师。

１９８９

年至

２００４

年于沈阳市物资局任会计，

２００４

年至

２００８

年任公司财务总监。现任本公司财务总监兼董事会秘书。

宋晓辉与本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本公司

５％

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持有本公司股票

２０５

，

０００

股。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

证券交易所惩戒。

韩海鸥：男，中国国籍，出生于

１９６６

年，研究生学历，曾任辽宁师范大学讲师、大连市联合律师事务所

律师、北京市昂道律师事务所律师。现任北京市昂道律师事务所大连分所律师、主任，大连天宝绿色食品

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大连壹桥海洋苗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韩海鸥与本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本公司

５％

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林毅：男，中国国籍，出生于

１９５７

年，研究生学历。

１９８２

年

２

月至

１９９８

年

２

月，农业部渔政局、渔业局任渔

港监督处处长；

１９９４

年

９

月至

２００１

年

２

月任中国渔船东互保协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

２００１

年月至

２００７

年

２

月

任中国水产流通与加工协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

２００７

年

２

月至今任中国渔业协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

中国海事仲裁委员会委员、仲裁员。

林毅与本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本公司

５％

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张丽：女，中国国籍，出生于

１９５６

年，本科学历，中国注册会计师，质量管理体系高级审核员、内部审核

员。

１９８２

年至

２００６

年历任东北财经大学图书馆部门主任、副馆长、馆长、电子商务学院书记兼副院长。

２００６

年至

２０１０

任东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书记兼副院长。现任东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大连华信信托股份

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大连壹桥海洋苗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张丽与本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本公司

５％

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林春霖：男，中国国籍，出生于

１９７９

年，研究生学历，

ＭＢＡ

。

２００１

年

７

月至

２００３

年

１２

月就职于大连永兴医

用材料有限公司证券部，

２００４

年

１

月至

２００５

年

６

月就职于大连通合策划咨询有限公司，

２００５

年

７

月至

２００８

年

３

月就职于大连路明发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２００８

年

３

月至今， 任大连壹桥海洋苗业股份有

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主任、证券事务代表。

林春霖与本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本公司

５％

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杨殿敏：男，中国国籍，出生于

１９５７

年，大学学历。

２００１

年至

２００８

年任壹桥苗业技术总监，曾被评为瓦

房店市优秀科技工作者。现任大连壹桥海洋苗业股份有限公司技术总监、高级工程师。

杨殿敏与本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本公司

５％

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持有本公司股票

９５

，

０００

股。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

证券交易所惩戒。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４７

证券简称：壹桥苗业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

—

０１６

大连壹桥海洋苗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大连壹桥海洋苗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第二届监

事会股东代表监事与公司职工监事共同组成第二届监事会。第一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提名的监事候选

人全部当选。第二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１

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会议通知于

３

月

２１

日通过专人送出、邮件、传真、电话等方式送达全体监事候选人。本次会议由吴忠馨先生主持，应参加会

议监事

３

人，实际参加会议监事

３

人。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

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二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选举吴忠馨先生为公司第二届监事会主席，任期与本届监事会任期相同，任期三年，简历详见附件。

表决结果：赞成票

３

票；弃权票

０

票；反对票

０

票。

特此公告

大连壹桥海洋苗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一一年四月一日

附件：

吴忠馨：男，出生于

１９８１

年，大专学历。

２００１

至

２００５

于中国人民解放军

６５３２２

部队服役，

２００５

年至

２００８

年历任公司办公室职员、办公室主任。现任大连壹桥还有苗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总经理办公室主任。

吴忠馨与本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本公司

５％

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持有本公司股票

２０

，

０００

股。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

证券交易所惩戒。

证券代码：

002187

证券简称：广百股份 公告编号：

2011－017

广州市广百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运用自有闲置资金投资银行理财产品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广州市广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

自有闲置资金投资银行理财产品的议案》，同意公司根据经营发展计划和资金状况，使用不超过人民币

两亿元自有闲置资金主要用于投资短期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不得用于股票及其衍生产品、证券投资

基金、以证券投资为目的的委托理财产品及其他与证券相关的投资行为。上述资金额度可滚动使用，期

限为自董事会决议通过之日起一年以内，并授权公司管理层负责具体实施相关事宜。根据上述决议，公

司于

2011

年

3

月

30

日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荔湾支行签订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理财产品总

协议书》及《人民币

"

期限可变

"

产品说明书》，拟使用不超过人民币两亿元自有闲置资金投资中国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人民币

"

期限可变

"

保本浮动收益型理财产品。

一、理财产品主要内容

1

、产品名称：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人民币

"

期限可变

"

保本浮动收益型理财产品。

2

、认购理财产品资金总金额：人民币两亿元以内。（公司任一时点投资所有银行理财产品的总额不

超过两亿元人民币）

3

、理财产品期限：根据公司资金安排情况确定理财阶段，每理财阶段结束时点不超过

2012

年

3

月

24

日。

4

、理财产品投资方向：国内银行间债券市场上流通的国债、央行票据、国开债、进出口债和农发债

等高信用等级金融产品以及债券回购等金融产品。

5

、收益计算方式：投资收益

=

认购资金金额

*

收益率

*

收益期

/365

，收益率由每理财阶段产品

认购委托书规定。

6

、理财收益按每理财阶段结算。

7

、资金的划转：产品到期、产品自动终止的条件发生、公司的提前终止或赎回申请取得中国银行确

认后，中国银行将在约定的到期日、自动终止日、提前终止日、赎回期结束日之后

1

个工作日内将相应

资金划付至公司对应的资金账户内，如遇国家法定节假日，则顺延至节假日后第一个工作日。

8

、公司与中国银行无关联关系。

9

、风险提示

（

1

）提前终止风险：中国银行有权提前终止本产品，可能会导致该产品提前终止。

（

2

）市场风险：包括但不限于因国家法律法规以及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产业政策、地区发展政策等

国家政策的变化、宏观周期性经济运行状况变化、外汇汇率和人民币购买力等变化对市场产生一定的

影响，导致理财产品投资收益的波动，在一定情况下甚至会对理财产品的成立与运行产生影响。

（

3

）信用风险：中国银行发生信用风险如被依法撤销或被申请破产等，将对产品的收益产生影响。

（

4

）流动性风险：本理财产品不提供到期日之前的每日赎回机制，投资者在理财期限内没有提前终

止权。

（

5

）资金存放与使用风险。

（

6

）相关人员操作和道德风险。

10

、防范措施：

1

）针对资金存放与使用风险，拟采取措施如下：

a

、建立台账管理，对资金运用的经济活动应建立健全完整的会计账目，做好资金使用的账务核算工

作。

b

、公司审计监察部可以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检查。

c

、独立董事和监事会可以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2

）针对投资相关人员操作和道德风险，拟采取措施如下：

a

、公司投资参与人员负有保密义务，不应将有关信息向任何第三方透露。

b

、实行岗位分离操作：投资业务的审批、资金入账及划出、买卖（申购、赎回）岗位分离；

c

、资金密码专人保管，并定期进行修改。

d

、负责投资的相关人员离职的，应在第一时间修改资金密码。

二、公告日前十二个月内购买理财产品情况

公告前十二个月内公司无购买理财产品情况。

三、日常管控

董事会授权公司管理层负责日常实施，指派专人实时关注和分析理财产品投向及其进展，一旦发现

或判断有不利因素，将及时采取相应的保全措施，控制市 场风险。公司将按照相关制度进行决策、实施、

检查和监督，确保理财产品购买 事宜的规范化运行，严格控制理财资金的安全性。

四、对公司日常经营的影响

公司投资标的为低风险银行理财产品，理财产品投向为国内银行间债券市场上流通的国债、央行票

据、国开债、进出口债和农发债等高信用等级金融产品以及债券回购等金融产品，风险可控。与此同时，

理财使用的资金公司进行了充分的预估和测算，因此相应资金的使用不会影响公司日常经营运作和发

展的需求，并有利于提高闲置资金的收益。

五、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公司目前经营良好，财务状况稳健，为提升公司自有资金的使用效率，增加收

益，在保障公司日常经营和发展的前提下，将不超过两亿元自有闲置资金主要用于投资短期保本型银行

理财产品，不得用于股票及其衍生产品、证券投资基金、以证券投资为目的的委托理财产品及其他与证

券相关的投资行为，符合公司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同意

上述事项。

六、保荐机构意见

广百股份以自有闲置资金主要用于投资短期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不会影响公司正常的生产经营，

有利于提高自有闲置资金的使用效率，增加收益。本保荐机构对公司使用自有闲置资金不超过两亿元投

资于短期低风险银行理财产品一事无异议。

七、备查文件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七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广州市广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四月一日

证券代码：

000055

、

200055

证券简称：方大集团、方大

B

公告编号：

2011-13

号

方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

一、近期签约合同及工程中标情况

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市方大装饰工程有限公司近期中标深圳机场航站区扩建工程

T3

航站楼立

面幕墙工程、张家口市城投商业中心外装修工程，签约慈溪绿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绿城·慈溪慈园项

目幕墙工程。

二、项目履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

、以上项目签约及中标金额约合

240,047,356

元人民币，占公司

2010

年营业收入的

20.66%

，项目的

实施将有利于本公司

2011

年及以后年度利润的增长，但鉴于涉及到项目对方预付款支付、工程施工、验

收及结算等环节，要视双方履约实际而定，因此对公司

2011

年及以后年度经营效益的影响程度将以项

目实际运行结果为准。

2

、本公司与以上项目对方不存在关联关系。

3

、以上项目履行对本公司业务独立性不构成影响

,

不会因履行以上项目而对项目对方形成依赖。

三、项目履行的风险分析

项目双方均具有履约能力，但在项目履行过程中如果遇到不可预计的或不可抗力等因素，有可能会

影响项目履行。

四、备查文件

合同及中标通知书。

特此公告。

方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4

月

1

日

新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部分基金参加中国工商银行

个人电子银行基金申购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为答谢广大投资者的信任与支持，新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经与中国工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工商银行”）协商一致，决定旗下部分基金继续参与中国工商银行开展的

个人电子银行申购基金费率优惠活动。

一、优惠活动期间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

日—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

二、适用基金

基金简称 基金代码
新华优选成长股票

５１９０８９

新华泛资源优势混合
５１９０９１

新华钻石企业股票
５１９０９３

新华行业轮换股票
５１９０９５

新华中小市值优选股票
５１９０９７

三、适用投资者范围

通过中国工商银行 “金融

＠

家”个人网上银行、个人手机银行和个人电话银行等电子银行渠道申购

开放式基金的个人投资者。

四、具体优惠费率

在优惠活动期间，个人投资者通过中国工商银行个人网上银行、个人手机银行和个人电话银行申

购开放式基金，其申购费率可享有八折优惠。

原申购费率不低于

０．６％

的，折扣后的实际执行费率不得低于

０．６％

；原申购费率低于

０．６％

的，则按原

费率执行。

五、重要提示

１

、投资者欲了解上述基金产品的详细情况，请仔细阅读刊登于本公司网站的各基金的《基金合同》、

《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及相关业务公告。

２

、投资者在中国工商银行办理上述基金投资事务，具体办理规则及程序请遵循中国工商银行的规

定。

３

、本优惠活动仅适用于处于正常申购期基金产品的前端收费模式，不包括各基金的后端收费模式、

以及处于基金募集期的基金，也不包括基金定投业务及基金转换业务等其他业务的手续费。

４

、本公司将与中国工商银行协商后决定上述优惠活动是否展期，中国工商银行及本公司将另行公

告相关内容。

六、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相关情况：

１

、中国工商银行

电话银行：

９５５８８

网站：

ｗｗｗ．ｉｃｂｃ．ｃｏｍ．ｃｎ

２

、新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热线：

４００－８１９－８８６６

（免长途）

网址：

ｗｗｗ．ｎｃｆｕｎｄ．ｃｏｍ．ｃｎ

新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保障投资者利益为己任，充分重视投资者教育工作。特此提醒广大投资者

正确认识投资基金所存在的风险，慎重考虑、谨慎决策，做理性的基金投资者，享受长期投资理财的快

乐！

特此公告。

新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

日

证券代码：

000597

证券简称：东北制药 公告编号：

2011-013

东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到搬迁土地补偿款及财政贴息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一、本次收到搬迁土地补偿款签订相关协议的介绍

2009

年

9

月

2

日， 沈阳市铁西区工业改造指挥部就收回本公司土地事宜与本公司及所属企业签定协

议，约定将本公司位于沈阳市铁西区兴华南街

54

号的

64,414

平方米土地使用权、地上建筑物（含附属物）

及水电配套设施（指地下管网）于

2009

年

12

月

20

日全部收回，协议约定按照

3500

元

/

平方米进行补偿，补

偿费用总计

22,544.9

万元。其中公司原所属东北制药集团公司沈阳第一制药厂（现东北制药集团沈阳第

一制药有限公司）

22,244.95

万元，公司原所属东北制药总厂

299.95

万元。

二、本次收到的搬迁土地补偿款金额

2011

年

3

月

30

日

,

公司收到上述协议中属于东北制药集团沈阳第一制药有限公司的应收补偿款

1,000

万元。截止

2011

年

3

月

30

日，公司收到属于东北制药集团沈阳第一制药有限公司搬迁土地补偿款共计

20,

000

万元。（前期已收到补偿款为

19,000

万元，公司已公告，详见公告编号

2010-027,2010-031,2010-051,

2010-060

，

2010-063,2011-001

，

2011-003

）。上述搬迁土地补偿款公司已计入专项应付款科目。公司将在

收到余下相关补偿款后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本次收到财政贴息的情况说明

沈阳市财政局根据省财政厅关于拨付企业技术改造贷款贴息资金的通知（辽财指企

[2010]333

号、辽

财指企

[2010]716

号）精神，拨付公司

"VC

质量升级项目

"

贷款财政贴息。公司于

2011

年

3

月

18

日取得沈阳

市财政局拨付的企业技术改造贷款财政贴息

131.45

万元。截止

2011

年

3

月

30

日，公司收到

"VC

质量升级项

目

"

贷款财政贴息共计

500

万元。（前期已收到

368.55

万元，公司已公告，详见公告编号

2010-060

）。此笔企

业技术改造贷款财政贴息款项计入递延收益。

特此公告。

东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0

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

银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开放式基金新增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为代销机构的公告

根据银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银河基金

"

）与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中信证

券

"

）签署的代理销售协议，自

2011

年

4

月

1

日起中信证券开始代理银河稳健证券投资基金（简称：银河稳

健混合，基金代码：

151001

）、银河收益证券投资基金（简称：银河收益债券，基金代码：

151002

）、银河银泰

理财分红证券投资基金（简称：银河银泰混合，基金代码：

150103

）、银河银富货币市场基金（简称：银河银

富货币，基金代码：银河银富货币

A 150005

；银河银富货币

B 150015

）、银河银信添利债券型证券投资

基金 （简称： 银河银信添利债券， 基金代码： 银河银信添利债券

A 519667

； 银河银信添利债券

B

519666

，

A

、

B

类基金份额可互相转换）、银河竞争优势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简称：银河成长股票，基

金代码：

519668

）、银河行业优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简称：银河行业股票，基金代码：

519670

）、银河沪

深

300

价值指数证券投资基金（简称：银河沪深

300

价值指数，基金代码：

519671

）、银河蓝筹精选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简称：银河蓝筹股票，基金代码：

519672

）、银河创新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简称：银河创

新股票，基金代码：

519674

）的销售业务。投资者可在中信证券各营业网点办理银河基金旗下开放式基金

的开户、认购、申购、赎回等业务。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情况：

1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全国统一客服电话：

95558

公司网站：

www.cs.ecitic.com

投资者也可到中信证券各营业网点进行咨询。

2

、银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全国统一客服电话：

4008-200-860

公司网站：

www.galaxyasset.com

特此公告。

银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1

年

4

月

1

日

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基金继续参加华夏银行

网上银行基金申购及基金定期定额

投资申购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为满足广大投资者的理财需求，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与华夏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

"

华夏银行

"

）协商一致，决定自

2011

年

4

月

1

日起，旗下基金继续参加华夏银行网上银行基

金申购及基金定期定额投资（以下简称

"

基金定投

"

）申购费率优惠活动。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适用基金范围

天弘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420001

）、天弘永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B

类（基金代码：

420102

）、天弘永定价值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420003

）、天弘周期策略股票型证券投资基

金（基金代码：

420005

）、天弘深证成份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LOF

）（基金代码：

164205

）。

二、适用投资者范围

通过华夏银行办理本公司基金定投业务且符合基金合同约定的投资者； 通过华夏银行网上银行申

购本公司基金且符合基金合同约定的投资者。

三、活动内容

投资者通过华夏银行柜台、网银、电话银行办理本公司基金定投业务的，申购费率均享受

8

折优惠，

但优惠后的费率不能低于

0.6%

。若优惠后费率低于

0.6%

，则按

0.6%

执行；原申购费率（含分级费率）等于

或低于

0.6%

的，不享受优惠，按原费率执行。

投资者通过华夏银行网上银行申购本公司基金，申购费率享受

6

折优惠，但优惠后的费率不能低于

0.6%

。若优惠后费率低于

0.6%

，则按

0.6%

执行；原申购费率（含分级费率）等于或低于

0.6%

的，不享受优

惠，按原费率执行。

各基金原申购费率详见相关基金法律文件。

四、重要提示

1

、投资者欲了解基金产品的详细情况，请仔细阅读各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

2

、网上银行申购费率优惠活动仅适用于基金正常申购期间前端收费模式的申购手续费，不包括基

金的后端收费模式、募集期的认购费率及基金定投申购费率。

3

、本次优惠活动期间，业务办理的具体时间、流程以华夏银行受理网点的安排和规定为准。

五、业务咨询方式

１

、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022-83310988

、

400-710-9999

网址：

www.thfund.com.cn

２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95577

网址：

www.hxb.com.cn

六、风险提示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

最低收益。投资者投资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

特此公告。

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一年四月一日

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基金继续参加中国工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个人电子银行基金

申购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工商银行

"

）

协商一致，决定自

2011

年

4

月

1

日起，继续对通过工商银行

"

金融

@

家

"

电子银行申购本公司旗下开放式基

金产品的申购费率实行费率优惠。

一、投资者范围

通过工商银行

"

金融

＠

家

"

个人网上银行、个人手机银行（

WAP

）和个人电话银行等电子银行渠道申

购开放式基金的个人投资者。

二、活动期限

2011

年

4

月

1

日起至

2012

年

3

月

31

日止（截至当日法定交易时间）。

三、适用基金

天弘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420001

）；天弘永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B

类（基金代码：

420102

）；天弘永定价值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420003

）；天弘周期策略股票型证券投资基

金（基金代码：

420005

）；天弘深证成份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LOF

）（基金代码：

164205

）。

四、申购优惠费率

在优惠活动期间，投资者通过工商银行个人网上银行、个人手机银行（

WAP

）和个人电话银行申购

本公司开放式基金，申购费率可享受八折优惠。

原申购费率（含分级费率）不低于

0.6%

的，优惠后的实际执行费率不得低于

0.6%

；原申购费率（含分

级费率）低于

0.6％

（含

0.6%

）的，按原费率执行。各基金原申购费率详见相关基金法律文件。

五、重要提示

1

、投资者欲了解基金产品的详细情况，请仔细阅读各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

2

、本优惠活动仅适用于基金正常申购期间前端收费模式的申购手续费，不包括基金后端收费模式

的申购手续费、基金募集期的基金认购费，也不包括基金定投业务及基金转换业务等其他业务的基金手

续费。基金申购费率为固定金额的不享受此费率优惠。

3

、工商银行将与本公司协商后决定上述优惠活动是否展期，并另行公告相关内容。

六、业务咨询方式

1

、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服热线：

022-83310988

、

400-710-9999

公司网址：

www.thfund.com.cn

2

、中国工商银行

客服热线：

95588

公司网址：

www.icbc.com.cn

七、风险提示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

最低收益。投资者投资本公司管理的基金时，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并注意投资

风险。

特此公告。

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一年四月一日

东方金账簿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

收益支付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东方金账簿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东方金账簿货币
基金主代码

４００００５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０６

年
８

月
２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东方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公告依据 《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

东方金账簿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基金
合同

》

收益集中支付并自动结转为基金份额
的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

日
收益累计期间 自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１

日止
２．

与收益支付相关的其他信息

累计收益计算公式
基金份额持有人累计收益

＝∑

基金份额持有人日收益
（

即基金份额持有
人日收益逐日累加

）；

基金份额持有人日收益
＝

（

基金份额持有人当日持
有的基金份额

／ １００００

）

＊

当日每万份基金单位收益
（

计算结果保留到分
，

即保留两位小数后去尾
）。

收益结转的基金份额可赎回起始日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６

日
收益支付对象 收益支付前一个工作日在东方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登记在册的东方金

账簿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
（

以下简称
“

本基金
”）

全体基金份额持有人
。

收益支付办法 本基金管理人将对每位基金份额持有人所拥有的累计收益进行集中支
付

，

并按
１

元面值直接结转为基金份额
，

不进行现金支付
。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根据财政部

、

国家税务总局
《

关于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有关税收问题的通
知

》（

财税字
［

２００２

］

１２８

号
），

对投资人
（

包括个人和机构投资者
）

从基金分
配中取得的收入

，

暂不征收个人所得税和企业所得税
。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本基金本次收益结转免收手续费
。

注：本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的收益每日进行分配，并于每月的第一个工作日集中按

１

元面值自动转

为基金份额。累计收益的计算期间为上次收益结转日至当月结转日的前一日，特殊情况将另行公告。

３．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咨询渠道

１

、 东方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客户服务电话：

０１０－６６５７８５７８

、

４００－６２８－５８８８

， 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

ｏｒｉｅｎｔ－ｆｕｎｄ．ｃｏｍ

、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ｄｆ５８８８．ｃｏｍ

。

２

、代销机构客户服务电话：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９５５２６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９５５５５

）、中国

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９５５６８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９５５３３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有限责任公司

（

１１１８５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０４３１－９６６８８－０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４００８－８８８－８８８

）、国泰

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０２１－９６２５８８

、

４００－８８８８－６６６

）、中信建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４００－８８８８－１０８

）、海

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４００－８８８８－００１

）、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９５５０３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０２０－

８７５５５８８８

转各营业网点）、 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４００－６６６－１６１８

）、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１０１０８９９８

）、国信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地区：

０７５５－２５８２２６６６

、全国（深圳外）：

８００－８１０－８８６８

），中信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０２１－９６２５０５

）、 东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

４００－８８８－

８５８８

）、中信金通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０５７１－９６５９８

）、中信万通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０５３２－９６５７７

）、安信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

４００－８００－１００１

）、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４００８－８８８－９９９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９５５６５

、

４００８－８８８－１１１

）、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９５５５９

）、 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４００－８８８８－７７７

、

９５５７８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９５５８８

）、齐鲁证券有限公司（

９５５３８

）、江海证券有限公司（

４００６－

６６２－２８８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９５５６６

）、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４００８－０００－５６２

）、广发华福证券有

限责任公司（

９６３２６

）。

东方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旗下基金

２０１０

年年度报告更正公告

东方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１

日公告了旗下基金

２０１０

年年度报告，其中《东方精选混

合型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２０１０

年年度报告》、《东方金账簿货币型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２０１０

年年度报告》

正文及摘要中“期末基金份额持有人户数及持有人结构”叙述有误，现更正如下：

一、东方精选混合型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期末基金份额持有人户数及持有人结构

份额单位：份

持有人户数
（

户
）

户均持有的基金
份额

持有人结构
机构投资者 个人投资者

持有份额 占总份额比例 持有份额 占总份额比例
２８９

，

５４４ ２１

，

５８６．３３ １６

，

４６３

，

９９３．８１ ０．２６％ ６

，

２３３

，

７２６

，

９４６．６０ ９９．７４％

二、东方金账簿货币型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期末基金份额持有人户数及持有人结构

份额单位：份

持有人户数
（

户
）

户均持有的基金
份额

持有人结构
机构投资者 个人投资者

持有份额 占总份额比
例 持有份额 占总份额比例

９

，

２３７ ５８

，

１０３．９３ ３３５

，

３１７

，

９３４．０４ ６２．４８％ ２０１

，

３８８

，

０２３．９１ ３７．５２％

特此更正。由此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本公司深表歉意。

东方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

日

信息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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